
东莞理工学院团校学员结业考核办法

根据《东莞理工学院团校学员管理办法》及年度考核的

有关规定，为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考核团校各学员在

团校培训期间的学习情况，正确评价各学员在团校所取得成

绩，遵循绩效优先、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的依据

团校精英班、基础班各学员在参加团校专题班、常规班

培训期间的表现，作为考核依据。

二、考核的原则、内容

（一）考核的原则

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奖励先进，末位淘汰。

（二）定量考核内容

计划任务。指根据校团委组织学员参加的每一期团校专

题班、常规班课程的学习任务。考核项目：

（1）是否全勤；

（2）是否积极发言、思考以及发言次数；

（3）是否参加莞工青年论坛以及参加次数；

（4）是否撰写培训、论坛心得以及心得数量；

（5）是否参加校园实践；

（三）定性考核内容

（1）遵守《团章》、东莞理工学院团校各项规章制度；

（2）学习、工作、生活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3）团结团校各学员，参加团校的集体活动。

三、计分及评比办法

考核按学分制计分

（精英班与基础班皆为原则上至少参加两次校园实践

活动方能结业，本次团校培训班结业分班进行。

精英班学员需修满 32分方能申请结业；

基础班学员需修满 28分方能申请结业；

1．必修课 20 个团校学分。为校团委组织的专题培训班

进行统一授课，完成考核，综合评价合格以上的。

2．选修课学分：

（1）参加“莞工青年论坛”、“莞工讲坛”和团校确认的组

织学习方式选修，每参加一次讲座（学习）精英班、基础班

学员均可获 2个学分。

（2）参加“莞工青年论坛”，并在规定时间内登陆莞工青

年团学工作交流平台提交心得，心得评为“优”加 1.5-2.0 个学

分、并推荐到相关媒体发表；“良”加 1.0-1.5 个学分，“中”加

0.5-1.0个学分，不合格记不加分。

（3）校园实践：学员参加校团委官方认可的志愿服务中

心、自律会等组织举办的活动（每次参加 2分）。

3、附加分。

（1）在团校培训班开班期间有特殊贡献的。

（2）在团校培训班开班期间被推选为优秀推文。

（3）作为项目主持人参加“挑战杯”竞赛获得立项的，可

获 3个学分，多个项目不另加分。



四、考核的设置

考核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类。通过考核者可获团

校结业证书，考核不合格者的不予结业。优秀学员所占比例

不超过学员人数的 10%。

具有如下情况的，可以评定为优秀学员：

1．学员在必修课、选修课修满学分学分的前提下，采取

学分排名制，排名在学员人数的 10%之前；

2．在学习过程中具有特殊表现或特殊贡献的。

五、考核的程序

（一）学员须分别参加团校专题班、常规班，修满相应

学分。

（二）校团委基层组织建设中心根据各学员于团校专题

班及常规班出勤、学员心得撰写情况，按照计分标准进行考

核得分计算；

（四）校团委基层组织建设中心将综合考核情况反馈

给各学员，如有异议，可在 3日内向校团委基层组织建设中

心申请复议；逾时将默认无异议，不做任何更改。

（五）校团委基层组织建设中心将考核情况及反馈意

见汇总后，报共青团东莞理工学院委员会审定。

六、考核结果的使用及效力

考核结果将作为各学院任免职、评奖评优、推荐入党的

重要依据。

七、考核的组织

团校学员结业考核由校团委基层组织建设中心成立考



核小组，由该小组在校团委监督下负责考核的工作。办公室

设在学生中心 A118校团委学生办公室（莞城校区报至团委

办公室 4205）。

八、结业考核结果的公布和确定

结业考核结果由考核小组进行预告，预告期 3天。对结

果有异议的，在预告期内可向考核小组提出复议。考核小组

将考核结果和预告期内的反馈意见报校团委研究确定。

本考核办法由校团委基层组织建设中心负责解释。

自 2018年 4月起实行。


